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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509      股票简称：天广中茂     公告编号：2018-106 

债券代码：112467     债券简称：16天广01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拟引入深圳市东方盛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战略股东，

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对公司未来经营有着长期积极的影响。 

2、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仅为各方的意向性约定，不代表各方能够

最终完成本次股权转让，该事项具体事宜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广中茂”）于 2018 年 11 月 11

日接到公司股东陈秀玉女士、陈文团先生、邱茂国先生、邱茂期先生的通知，陈

秀玉女士、陈文团先生、深圳市东方盛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盛

来”）、邱茂国先生及邱茂期先生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拟将陈秀玉女士

及陈文团先生持有公司不低于 5%的股权协议转让给东方盛来，转让完成后，东方

盛来成为公司的战略股东，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持。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深圳市东方盛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6039338T 

3、公司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

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高恒远 

6、成立时间：2014 年 0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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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顾问（不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 

二、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 1：陈秀玉 

甲方 2：陈文团 

乙方：深圳市东方盛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丙方 1：邱茂国 

丙方 2：邱茂期 

鉴于： 

1、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002509，股票简称：天广中茂，本协议中简称为“标的公司”）。 

2、甲方 1 现时持有标的公司 45760 万股股份，甲方 2 现时持有标的公司 8742

万股股份。丙方 1 现时持有标的公司 36762.5882 万股股份，丙方 2 现时持有标的

公司 8931.5868 万股股份。 

3、乙方有意受让甲方 1 和甲方 2 部分股份。 

为使本次交易顺利推进，交易各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交易标的 

1、在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乙方有意受让甲方标的股份，受让标的股份数

量不低于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乙方成为标的公司战略股东。具体转让股份数

量、价格及支付方式另行约定。 

2、除受让标的股份外，乙方不排除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

式增持标的公司股份以取得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具体增持进展将按照交易

所相关规定进行公告。 

3、甲方、丙方支持并欢迎乙方成为标的公司战略投资者，支持乙方改组董事

会、监事会，同意推选高恒远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甲方、丙方将全力协助乙方

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扩大市场影响力。 

第二条 诚意金 

为彰显乙方的诚意，乙方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 日内向甲方 1 支付诚意金。

支付方式及支付金额由双方自行商定。 

第三条   尽职调查 

在签署本协议后，乙方有权指定相关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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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财务、商业领域在内的尽职调查工作。尽职调查期限为签署本协议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标的股份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

的限制转让的事项或标的公司存在任何可能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障碍的事项，乙

方有权单方面无条件终止本次交易，甲方 1 须在乙方提出终止本次交易的通知发

出之日当日全额返还诚意金。 

第四条  声明与保证 

1、交易各方声明与保证其拥有签署、交付和履行本协议及其作为一方当事人

的所有交易文件所需的一切必要权利和授权。 

2、甲方向乙方声明与保证：在本协议签署日，甲方是标的股份之合法所有者，

有权处分标的股份。在股票过户之日，甲方持有的转让标的股份如有质押或限制

的需解除。 

3、乙方向甲方声明与保证： 

（1）乙方应积极支持标的公司各项业务发展，整合可与标的公司协同匹配的

优质资源，做大做强标的公司； 

（2）乙方应积极通过自身能力资源合法解决标的公司公司债问题； 

（3）乙方保证其为签署本协议之目的向甲方提交的各项证明文件及资料均为

真实、完整的。 

4、丙方保证全力支持乙方，并协助乙方对标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改进。 

第五条  交易涉及的税负 

因本次交易产生的相关纳税义务和税务责任，由甲乙双方根据现行法律法规

的规定各自自行承担。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发生下列任何一个或多个事件都将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 

（1）任何一方实质性违反本协议的条款，或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

义务，且在收到其他一方要求改正的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未能改正上述违约

或不履约行为； 

（2）本协议任一方的声明或保证在任一实质方面被证明是虚假的或具误导性

的。 

2、如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其义务，给对方造成任何损失的，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赔偿损失。 

第七条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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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当法律上要求或/和遵守相关监管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外，本协议任何一方

同意就本协议所包含的信息保守秘密。 

第八条  适用法律 

本协议的订立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并依据中国法律解释。 

第九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权利主张，各方均应首先通

过友好协商解决。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则任何

一方可将争议提交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在仲裁进行期间，除仲裁争议范围内的

义务及事项外，各方均应继续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各项义务。 

第十条 通知 

本协议各方均知晓对方的手机电话、微信等用于沟通的工具，任何通知通过

微信、短信发出后即视为送达。 

第十一条  其他 

    如本协议有任何条款的无效，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有效性。未尽事宜，

可通过友好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三、协议履行对公司影响 

本次拟引入东方盛来作为战略股东，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对公司未来

经营有着长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仅为各方的意向性约定，不代表各方能够

最终完成本次股权转让，该事项具体事宜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